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校外單位場地借用申請表    110-10-外-000

	校外單位資料
	單位名稱(發票抬頭)：

	
	辦理活動(請檢附活動時程表及相關資料)：

	
	預估活動人數：
	統一編號：

	
	聯絡人：
	電子信箱：

	
	電話：
	手機：

	
	傳真：
	網址：

	
	聯絡地址：

	
	借用場地：

	
	借用日期、時間：
(上述時間須包含場佈、預演及撤場時間)

	
	其他事項：□需用餐場地　　□需停車位＿＿個	

	
	本表填寫後請傳真至：04-22183208 或寄至auu-psyche@mail.ntcu.edu.tw，以利後續確認。
如有申請程序問題，煩請與承辦人聯繫：04-22183377。

	回覆內容
	·    年    月    日同意借用。                                                                            
· 因故無法借用，甚感抱歉。    
	場管單位確認核章
	


	
	其他事項：
1、 本案參與人員入校停車費採按次新台幣50元整計，額滿為止。
2、 借用單位應維護環境清潔與活動安全及秩序，各項設備器材不得任意搬動或組裝，使用完畢應整理環境回復原狀，如有損壞設備需照價賠償。
3、 申請單位應自行查核活動進用人員不得有違反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31條之不適任情事；
活動期間請務必遵守性別平等相關法規及禁止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等行為之規定，加強自我約束遵守相關規範。
4、 禁止於校園內吸菸，違者依菸害防制法，處以罰鍰

	
	場地費：            
	人事費：        
(場管單位登寫)
	總計:          

	承辦單位
	加會職安組
	總務長

	
	
	



